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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综 合

问 14. 富裕乡的张大娘参加的是

城乡居民医保袁 县城的王大妈参加的

是职工医保袁两个人年龄相同袁参保的

医保类型不同遥 两人一起去医院开了

同样的降压药袁可报销的费用不同袁这
是什么原因呢 ?

答 14.因为张大娘参加的是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 , 王大妈参加的是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两个人参加的是不同类

型的医保。由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两个险种在参保

和筹资上有差别，职工医疗保险年均

缴费要几千元，居民医疗保险年人均

缴费只有几百元，报销待遇不同，所以

报销的费用也不同。

问 15. 张先生听说一家民营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消化不良很好袁但
不知道是否与公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

一致钥
答 15.医保政策规定，只要是在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报销比例只与参保

人的身份（职工、居民，在职、退休等）

和医疗机构的级别有关，与医疗机构

的公立、民营属性无关。一般来说，职

工的报销比例比居民的高，退休人员

的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的高，级别越

低的医院报销比例越高。只要是在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张先生的报销比例

通常只与他自己的参保身份和就医的

医疗机构级别有关，完全不用担心去

民营医院看病报销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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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电子档案一般自形

成之日起 5 年内向国家综合档案馆

移交，也可按本规定第五十二条与相

应的纸质文件或缩微胶片同步移交。

电子档案移交可以采用在线移交或

离线移交。在线移交应当通过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电子档案接收

系统和专用网络，不得通过未设置安

全可靠措施的互联网移交。

电子档案移交后，机关继续留存

的，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管

理。

第五十四条 机关撤销或合并

的，档案移交按照下列办法进行。

（一）撤销机关的档案，应当由有

关主管机关代管或按照规定向同级

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二）撤销机关的业务分别划归

几个机关的，其档案不得分散，可由

其中一个机关代管或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

移交；

（三）一个机关并入另一个机关或几个机

关合并为一个新的机关，其档案应当移交给合

并后的机关代管或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

交；

（四）机关所属机构撤销的，其档案由主管

机关代管，属于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的可

按照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第五章信息化建设

第五十五条 机关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工

作，将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纳入机关电子政务

和信息化总体规划。

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应当与机关信息化

建设、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协调配合，实现系统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

第五十六条 机关应当开展数字档案室建

设，统筹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

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数字档案室建设按照

《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机关应当建立档案数字化常

态机制，有序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

档案数字化应当符合真实性管理要求，数

字化过程的元数据应当收集齐全，数字复制件

应当保持原貌并纳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统一

管理。

第五十八条 纸质档案数字化按照《纸质档

案数字化规范》（DA/T31）执行，录音录像档案

数字化按照《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62）执行。其他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参

照有关规定执行。

机关应当积极实施纸质档案数字复制件

的全文识别，将现有图像数据转化为文本信

息，便于检索和开发利用。

第五十九条 机关应当开展室藏传统载体

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数据库质量符合《档案

著录规则》（DA/T18）等标准规范要求。

各门类传统载体档案目录数据应当与相

应数字化元数据、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相应元数

据库融合管理。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三十三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

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

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第三十四条 景区内有宗教活动场

所的，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协调、处理宗教活动场所与景区

管理组织及园林、林业、文物、旅游等方

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宗教

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

正常的宗教活动。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

景区的规划建设，应当与宗教活动场所

的风格、环境相协调。

第三十五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

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备条件申

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

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

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所

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意见后，

可以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

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

下，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对临时活动地

点的活动进行监管。具备设立宗教活动

场所条件后，办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

批和登记手续。

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应当符合

本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

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在佛教团

体的指导下，依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办理，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天主教

的主教由天主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报国

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

格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

活动。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归

侨、侨眷就业给予照顾，提供必要的指导

和服务。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

内的子女升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照顾。

第十五条 国家保护归侨、侨眷的侨

汇收入。

第十六条 归侨、侨眷有权接受境外

亲友的遗赠或者赠与。

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权益受

法律保护。归侨、侨眷有权处分其在境外

的财产。

第十七条 归侨、侨眷与境外亲友的

往来和通讯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归侨、侨眷申请出境，有关

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手续。

归侨、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

或者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

出境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申请人

提供的有效证明优先办理手续。

第十九条 国家保障归侨、侨眷出境

探亲的权利。

归侨、侨眷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享受出境探亲的待遇。

第二十条 归侨、侨眷可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申请出境定居，经批准出境定

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损害其合

法权益。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职

工出境定居的，其离休金、退休金、退职

金、养老金照发。

第二十一条 归侨、侨眷申请自费出

境学习、讲学的，或者因经商出境的，其

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归侨、侨眷在境

外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

给予保护。

中共绛县县委统计部 宣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

或者正在使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

(二)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

(三) 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

围内从事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
的活动；

(四) 擅自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
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或者

拒绝支付迁建费用；

(五) 违反操作规程使用永久性测量
标志，造成永久性测量标志毁损。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地理

信息生产、保管、利用单位未对属于国家

秘密的地理信息的获取、持有、提供、利

用情况进行登记、长期保存的，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泄露国家秘密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或者吊销测绘资

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违反本法规定，获取、持有、提供、利

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降低测绘

资质等级、暂扣测绘资质证书、吊销测绘

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测绘资质证

书的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决定。

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限期出境和

驱逐出境由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并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军事测绘管理办法由

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绛县档案馆 宣




